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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行动名称 检查主体 检查对象 检查依据 检查时间 检查地域 检查事项 检查方式 备注 

1 

2026 年

“春雷”

烟草市场

清理整顿

专项行动 

柳州市城区

烟草专卖

局、柳州市

各区公安局

分局、柳州

市各区市场

监督管理

局、柳州市

各区交通运

输局、柳州

市邮政管理

局、柳州市

各区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

局等联合组

织开展并具

体负责实

施。 

持有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

证的市场主

体，未持有

烟草专卖许

可证非法从

事烟草专卖

品生产经营

活动的市场

主体，从事

烟草专卖品

运输业务的

企业，早

市、夜市、

集贸市场、

农村集市、

城乡结合部

等偏远地区

销售烟草制

品的摊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

办法》《烟草专卖许可

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管

理办法》《电子烟管理

办法》《烟草专卖行政

处罚程序规定》《广西

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规章。 

2026 年 2

月初至

2026 年 4

月末 

柳州市城中

区、柳北

区、柳南

区、鱼峰区

辖区范围 

对运输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超限

量邮寄、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

的检查；对持证主体生产经营活动

的检查；对无证主体生产、销售烟

草专卖品活动的检查；对销售非法

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以自

助售卖方式、非法利用信息网络销

售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销售非法

生产的电子烟产品、雾化物、电子

烟用烟碱的检查；对持证主体从事

电子烟生产经营活动的检查；对无

证主体从事电子烟生产经营活动的

检查；对超限量寄递、异地携带电

子烟产品、雾化物、电子烟用烟碱

的检查；对以自助售卖方式、非法

利用信息网络销售电子烟产品、雾

化物和电子烟用烟碱的检查；对经

营者履行保护未成年人义务的检查

等。 

结合检查对象和

工作实际，综合

采取常规检查、

重点检查、暗访

检查、错峰错时

检查等方式。除

举报投诉、转办

交办、数据监测

以及需要深入经

营等特殊情况

外，每期对同一

检查对象最多检

查一次，不重复

检查、不多头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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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保、农贸

用品商店

等。 

2 

“惊蛰

2026”烟

草市场清

理整顿专

项行动 

柳州市柳江

区烟草专卖

局、柳州市

公安局柳江

分局、柳州

市柳江区市

场监督管理

局、柳州市

柳江区交通

运输局、柳

州市柳江区

城市管理局

等联合组织

开展并具体

负责实施。 

持有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

证的市场主

体，未持有

烟草专卖许

可证非法从

事烟草专卖

品生产经营

活动的市场

主体，从事

烟草专卖品

运输业务的

企业，早

市、夜市、

集贸市场、

农村集市、

城乡结合部

等偏远地区

销售烟草制

品的摊位、

劳保、农贸

用品商店

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

办法》《烟草专卖许可

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管

理办法》《电子烟管理

办法》《烟草专卖行政

处罚程序规定》《广西

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规章。 

2026 年 2

月初至

2026 年 4

月末 

柳州市柳江

区全区范围 

对运输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超限

量邮寄、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

的检查；对持证主体生产经营活动

的检查；对无证主体生产、销售烟

草专卖品活动的检查；对销售非法

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以自

助售卖方式、非法利用信息网络销

售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销售非法

生产的电子烟产品、雾化物、电子

烟用烟碱的检查；对持证主体从事

电子烟生产经营活动的检查；对无

证主体从事电子烟生产经营活动的

检查；对超限量寄递、异地携带电

子烟产品、雾化物、电子烟用烟碱

的检查；对以自助售卖方式、非法

利用信息网络销售电子烟产品、雾

化物和电子烟用烟碱的检查；对经

营者履行保护未成年人义务的检查

等。 

结合检查对象和

工作实际，综合

采取常规检查、

重点检查、暗访

检查、错峰错时

检查等方式。除

举报投诉、转办

交办、数据监测

以及需要深入经

营等特殊情况

外，每期对同一

检查对象最多检

查一次，不重复

检查、不多头检

查。 

  

3 

“飓风

2026”烟

草市场清

柳州市柳江

区烟草专卖

局、柳州市

公安局柳江

持有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

证的市场主

体，未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2026 年 5

月初至

2026 年 9

月末 

柳州市柳江

区全区范围 

对运输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超限

量邮寄、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

的检查；对持证主体生产经营活动

的检查；对无证主体生产、销售烟

结合检查对象和

工作实际，综合

采取常规检查、

重点检查、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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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整顿专

项行动 

分局、柳州

市柳江区市

场监督管理

局、柳州市

柳江区交通

运输局、柳

州市柳江区

城市管理局

等联合组织

开展并具体

负责实施。 

烟草专卖许

可证非法从

事烟草专卖

品生产经营

活动的市场

主体，从事

烟草专卖品

运输业务的

企业，早

市、夜市、

集贸市场、

农村集市、

城乡结合部

等偏远地区

销售烟草制

品的摊位、

劳保、农贸

用品商店

等。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

办法》《烟草专卖许可

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管

理办法》《电子烟管理

办法》《烟草专卖行政

处罚程序规定》《广西

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规章。 

草专卖品活动的检查；对销售非法

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以自

助售卖方式、非法利用信息网络销

售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销售非法

生产的电子烟产品、雾化物、电子

烟用烟碱的检查；对持证主体从事

电子烟生产经营活动的检查；对无

证主体从事电子烟生产经营活动的

检查；对超限量寄递、异地携带电

子烟产品、雾化物、电子烟用烟碱

的检查；对以自助售卖方式、非法

利用信息网络销售电子烟产品、雾

化物和电子烟用烟碱的检查；对经

营者履行保护未成年人义务的检查

等。 

检查、错峰错时

检查等方式。除

举报投诉、转办

交办、数据监测

以及需要深入经

营等特殊情况

外，每期对同一

检查对象最多检

查一次，不重复

检查、不多头检

查。 

4 

2026 年

“破冰”

烟草市场

清理整顿

专项行动 

柳城县烟草

专卖局、柳

城县公安

局、柳城县

市场监督管

理局、柳城

县交通运输

局等联合组

织开展并具

体负责实

施。 

持有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

证的市场主

体，未持有

烟草专卖许

可证非法从

事烟草专卖

品生产经营

活动的市场

主体，从事

烟草专卖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

办法》《烟草专卖许可

2026 年 2

月初至

2026 年 6

月末 

柳城县全县

范围 

对运输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超限

量邮寄、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

的检查；对持证主体生产经营活动

的检查；对无证主体生产、销售烟

草专卖品活动的检查；对销售非法

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以自

助售卖方式、非法利用信息网络销

售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销售非法

生产的电子烟产品、雾化物、电子

烟用烟碱的检查；对持证主体从事

电子烟生产经营活动的检查；对无

结合检查对象和

工作实际，综合

采取常规检查、

重点检查、暗访

检查、错峰错时

检查等方式。除

举报投诉、转办

交办、数据监测

以及需要深入经

营等特殊情况

外，每期对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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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业务的

企业，早

市、夜市、

集贸市场、

农村集市、

城乡结合部

等偏远地区

销售烟草制

品的摊位、

农贸用品商

店等。 

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管

理办法》《电子烟管理

办法》《烟草专卖行政

处罚程序规定》《广西

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规章。 

证主体从事电子烟生产经营活动的

检查；对超限量寄递、异地携带电

子烟产品、雾化物、电子烟用烟碱

的检查；对以自助售卖方式、非法

利用信息网络销售电子烟产品、雾

化物和电子烟用烟碱的检查；对经

营者履行保护未成年人义务的检查

等。 

检查对象最多检

查一次，不重复

检查、不多头检

查。 

5 

2026 年

“清源”

烟草市场

清理整顿

专项行动 

柳城县烟草

专卖局、柳

城县公安

局、柳城县

市场监督管

理局、柳城

县交通运输

局等联合组

织开展并具

体负责实

施。 

持有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

证的市场主

体，未持有

烟草专卖许

可证非法从

事烟草专卖

品生产经营

活动的市场

主体，从事

烟草专卖品

运输业务的

企业，早

市、夜市、

集贸市场、

农村集市、

城乡结合部

等偏远地区

销售烟草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

办法》《烟草专卖许可

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管

理办法》《电子烟管理

办法》《烟草专卖行政

处罚程序规定》《广西

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规章。 

2026 年 7

月初至

2026 年

12 月末 

柳城县全县

范围 

对运输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超限

量邮寄、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

的检查；对持证主体生产经营活动

的检查；对无证主体生产、销售烟

草专卖品活动的检查；对销售非法

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以自

助售卖方式、非法利用信息网络销

售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销售非法

生产的电子烟产品、雾化物、电子

烟用烟碱的检查；对持证主体从事

电子烟生产经营活动的检查；对无

证主体从事电子烟生产经营活动的

检查；对超限量寄递、异地携带电

子烟产品、雾化物、电子烟用烟碱

的检查；对以自助售卖方式、非法

利用信息网络销售电子烟产品、雾

化物和电子烟用烟碱的检查；对经

营者履行保护未成年人义务的检查

等。 

结合检查对象和

工作实际，综合

采取常规检查、

重点检查、暗访

检查、错峰错时

检查等方式。除

举报投诉、转办

交办、数据监测

以及需要深入经

营等特殊情况

外，每期对同一

检查对象最多检

查一次，不重复

检查、不多头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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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摊位、

农贸用品商

店等。 

6 

2026 年

打击制售

散支烟

（白皮

烟）专项

行动 

鹿寨县烟草

专卖局、鹿

寨县公安

局、鹿寨县

市场监督管

理局、鹿寨

县交通运输

局等联合组

织开展并具

体负责实

施。 

未持有烟草

专卖许可证

非法从事烟

草专卖品生

产经营活动

的市场主

体，从事烟

草专卖品运

输业务的企

业，早市、

夜市、集贸

市场、农村

集市、城乡

结合部等偏

远地区销售

烟草制品的

摊位、劳

保、农贸用

品商店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

办法》《烟草专卖许可

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管

理办法》《烟草专卖行

政处罚程序规定》《广

西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规章。 

2026 年 2

月初至

2026 年

12 月末 

鹿寨县全县

范围 

对运输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超限

量邮寄、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

的检查；对无证主体生产、销售烟

草专卖品活动的检查；对销售非法

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以自

助售卖方式、非法利用信息网络销

售烟草专卖品的检查。 

结合检查对象和

工作实际，综合

采取常规检查、

重点检查、暗访

检查、错峰错时

检查等方式。除

举报投诉、转办

交办、数据监测

以及需要深入经

营等特殊情况

外，每期对同一

检查对象最多检

查一次，不重复

检查、不多头检

查。 

  

7 

2026 年

打击非法

经营烟

叶、烟丝

专项行动 

鹿寨县烟草

专卖局、鹿

寨县公安

局、鹿寨县

市场监督管

理局、鹿寨

县交通运输

局等联合组

未持有烟草

专卖许可证

非法从事烟

草专卖品生

产经营活动

的市场主

体，从事烟

草专卖品运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6 年 7

月初至

2026 年

12 月末 

鹿寨县全县

范围 

对运输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超限

量邮寄、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

的检查；对无证主体生产、销售烟

草专卖品活动的检查；对销售非法

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以自

助售卖方式、非法利用信息网络销

售烟草专卖品的检查。 

结合检查对象和

工作实际，综合

采取常规检查、

重点检查、暗访

检查、错峰错时

检查等方式。除

举报投诉、转办

交办、数据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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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开展并具

体负责实

施。 

输业务的企

业，早市、

夜市、集贸

市场、农村

集市、城乡

结合部等偏

远地区销售

烟草制品的

摊位、劳

保、农贸用

品商店等。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

办法》《烟草专卖许可

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管

理办法》《烟草专卖行

政处罚程序规定》《广

西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规章。 

以及需要深入经

营等特殊情况

外，每期对同一

检查对象最多检

查一次，不重复

检查、不多头检

查。 

8 

2026 年

“清源破

网”专项

行动 

融安县烟草

专卖局、融

安县公安

局、融安县

市场监督管

理局、融安

县交通运输

局等联合组

织开展并具

体负责实

施。 

持有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

证的市场主

体，未持有

烟草专卖许

可证非法从

事烟草专卖

品生产经营

活动的市场

主体，从事

烟草专卖品

运输业务的

企业，早

市、夜市、

集贸市场、

农村集市、

城乡结合部

等偏远地区

销售烟草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

施条例》《烟草专卖许

可证管理办法》《烟草

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烟草专卖品

准运证管理办法》《电

子烟管理办法》《烟草

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广西壮族自治区

烟草专卖管理条例》等

法律、法规、规章。 

2026 年 2

月初起至

2026 年

12 月末 

融安县全县

范围 

对运输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超限

量邮寄、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

的检查；对持证主体生产经营活动

的检查；对无证主体生产、销售烟

草专卖品活动的检查；对销售非法

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以自

助售卖方式、非法利用信息网络销

售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销售非法

生产的电子烟产品、雾化物、电子

烟用烟碱的检查；对持证主体从事

电子烟生产经营活动的检查；对无

证主体从事电子烟生产经营活动的

检查；对排他性经营上市销售的电

子烟产品的检查；对以自助售卖方

式、非法利用信息网络销售电子烟

产品、雾化物和电子烟用烟碱的检

查；对超限量寄递、异地携带电子

烟产品、雾化物、电子烟用烟碱的

检查等。 

结合检查对象和

工作实际，综合

采取常规检查、

重点检查、暗访

检查、错峰错时

检查等方式。除

举报投诉、转办

交办、数据监测

以及需要深入经

营等特殊情况

外，每期对同一

检查对象最多检

查一次，不重复

检查、不多头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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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摊位、

劳保、农贸

用品商店

等。 

9 

2026 年

“阳光护

苗”保护

未成年人

免受烟侵

害专项行

动 

融安县烟草

专卖局、融

安县公安

局、融安县

市场监督管

理局等联合

组织开展并

具体负责实

施。 

持有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

证的市场主

体，未持有

烟草专卖许

可证非法从

事烟草专卖

品生产经营

活动的市场

主体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

序规定》等法律、法

规、规章。 

2026 年 2

月初起至

2026 年

12 月末 

融安县全县

范围 

对持证主体生产经营活动的检查；

对无证主体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

活动的检查；对销售非法生产的烟

草专卖品的检查；对以自助售卖方

式、非法利用信息网络销售烟草专

卖品的检查；对销售非法生产的电

子烟产品、雾化物、电子烟用烟碱

的检查；对持证主体从事电子烟生

产经营活动的检查；对无证主体从

事电子烟生产经营活动的检查；对

以自助售卖方式、非法利用信息网

络销售电子烟产品、雾化物和电子

烟用烟碱的检查；对经营者履行保

护未成年人义务的检查等。 

结合检查对象和

工作实际，综合

采取常规检查、

重点检查、暗访

检查、错峰错时

检查等方式。除

举报投诉、转办

交办、数据监测

以及需要深入经

营等特殊情况

外，每期对同一

检查对象最多检

查一次，不重复

检查、不多头检

查。 

  

10 

“天网

2026”烟

草市场清

理整顿专

项行动 

融水县烟草

专卖局、融

水县公安

局、融水县

市场监督管

理局、融水

县交通运输

局等联合组

织开展并具

体负责实

施。 

持有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

证的市场主

体，未持有

烟草专卖许

可证非法从

事烟草专卖

品生产经营

活动的市场

主体，从事

烟草专卖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

办法》《烟草专卖许可

2026 年 3

月初至

2026 年 9

月末 

融水苗族自

治县全县范

围 

对运输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超限

量邮寄、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

的检查；对持证主体生产经营活动

的检查；对无证主体生产、销售烟

草专卖品活动的检查；对销售非法

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以自

助售卖方式、非法利用信息网络销

售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销售非法

生产的电子烟产品、雾化物、电子

烟用烟碱的检查；对持证主体从事

电子烟生产经营活动的检查；对无

结合检查对象和

工作实际，综合

采取常规检查、

重点检查、暗访

检查、错峰错时

检查等方式。除

举报投诉、转办

交办、数据监测

以及需要深入经

营等特殊情况

外，每期对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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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业务的

企业，早

市、夜市、

集贸市场、

农村集市、

城乡结合部

等偏远地区

销售烟草制

品的摊位、

劳保、农贸

用品商店

等。 

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管

理办法》《电子烟管理

办法》《烟草专卖行政

处罚程序规定》《广西

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规章。 

证主体从事电子烟生产经营活动的

检查；对超限量寄递、异地携带电

子烟产品、雾化物、电子烟用烟碱

的检查；对以自助售卖方式、非法

利用信息网络销售电子烟产品、雾

化物和电子烟用烟碱的检查；对经

营者履行保护未成年人义务的检查

等。 

检查对象最多检

查一次，不重复

检查、不多头检

查。 

11 

“断流

2026”烟

草市场清

理整顿专

项行动 

三江侗族自

治县烟草专

卖局、三江

侗族自治县

公安局、三

江侗族自治

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三

江侗族自治

县交通运输

局等联合组

织开展并具

体负责实

施。 

持有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

证的市场主

体，未持有

烟草专卖许

可证非法从

事烟草专卖

品生产经营

活动的市场

主体，从事

烟草专卖品

运输业务的

企业，早

市、夜市、

集贸市场、

农村集市、

城乡结合部

等偏远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

办法》《烟草专卖许可

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管

理办法》《烟草专卖行

政处罚程序规定》《广

西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规章。 

2026 年 8

月初至

2026 年

12 月末 

三江侗族自

治县全范围 

对运输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超限

量邮寄、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

的检查；对持证主体生产经营活动

的检查；对无证主体生产、销售烟

草专卖品活动的检查；对销售非法

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以自

助售卖方式、非法利用信息网络销

售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对经营者履

行保护未成年人义务的检查等。 

结合检查对象和

工作实际，综合

采取常规检查、

重点检查、暗访

检查、错峰错时

检查等方式。除

举报投诉、转办

交办、数据监测

以及需要深入经

营等特殊情况

外，每期对同一

检查对象最多检

查一次，不重复

检查、不多头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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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烟草制

品的摊位、

劳保、农贸

用品商店

等。 


